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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人之聯席配售代理

控股股東完成配售、

恢復公眾持股量及恢復買賣

茲提述Prosper One Enterprises Limited（「要約人」）及滴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兩份

日期均為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的公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的公告、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九月六日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件」），以及兩份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七年九

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要約及申請暫時豁免嚴

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豁免」）。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完成配售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要約人與長江證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雅利多證券有限公

司及瑞邦證券有限公司（統稱「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按竭盡全力基準以每股 0.90港元

的配售價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要約人持有的 89,940,000股股份（「配售」）。本公司已獲要

約人告知，其已透過配售代理以每股 0.90港元的配售價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 89,940,000
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的 11.2%）。配售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完

成。概無配售項下的承配人於配售完成後成為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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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配售項下的各承配人及彼等各自之最終

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且與彼等並無

關連。

恢復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暫時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 (1) (a)條，由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

八日起計為期三個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聯交所已就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期間授出豁免。

緊隨配售完成後，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 600,000,000股股份（即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

75.0%）中擁有權益，公眾人士則持有200,000,000股股份（即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25.0%）。因

此，本公司的公眾持股量經已恢復，且本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8.08 (1) (a)條的規定。

以下為本公司於 (i)緊隨要約截止後但配售完成前；及 (ii)緊隨配售完成後及於本公告日期之

股權架構概要：

緊隨要約截止後

但配售完成前

緊隨配售完成後及

於本公告日期

股份數目 概約% 股份數目 %

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689,940,000 86.243 600,000,000 75.0
公眾股東 110,060,000 13.757 200,000,000 25.0

總計 800,000,000 100.00% 800,000,000 100.00%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以待恢復股份

的公眾持股量。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恢

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滴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孟廣銀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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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孟廣銀先生（主席）、孟波先生、劉國慶先生（首席財務官及聯席行政總

裁）、劉加強先生、賀光銳先生（聯席行政總裁）及廖品綜先生（副主席及首席營運官）；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

貽平先生、田志遠先生及胡金銳先生。

– 3 –


